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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戴美倫

電話：(03)3322101分機7589

傳真：(03)3318446

電子信箱：mashimaro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10004469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配合防疫政策，有關本市各市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

幼兒園特殊教育專業團隊相關專業人員即日起至110年5月

28日暫停到校服務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因應國內COVID-19疫情進入社區流行階段，為降低傳播風

險，本市特殊教育專業團隊相關專業人員即日起至110年5

月28日暫停到校服務。

二、後續配合最新疫情發展，倘有調整，將另案通知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(不含特教學校及原住民實驗高中籌備處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

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、本市各私立幼兒園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00005301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5/18 13:46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